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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座椅

产品名称： 乘客双人座椅总成

产品型号： FTK2-003

受检单位：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检验类别： 强制性检验

中机科（北京）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

国家工程机械质量检验检测中心



注 意 事 项

1.报告无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复制报告未重新加盖“检验检测专用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3.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对检验报告若有异议，请以书面形式通知本检验中心办公室受理。

6.送样检验仅对样品负责。

检验单位地址电话:

地 址：北京市延庆区东外大街 55号

电 话: 010-69185175、51051705

邮政编码: 102100

受检单位地址电话:

地 址: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 600 号院 9 号楼 1 至 3 层 101

电 话: 18610117246

邮政编码: 1022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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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品名称 乘客双人座椅总成 商 标 光华荣昌

型号规格 FTK2-003 检验类别 强制性检验

受检单位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生产单位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
送 样 者 邢焕 送样日期 2024.12.23

样品数量 3 套 生产日期 ——

检验依据
GB15083-2019《汽车座椅、座椅固定装

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验方法》
检验项目

1、一般要求

2、座椅总成强度试验

3、座椅靠背及调节装置强度试验

检

验

结

论

经检验，该样品符合 GB 15083-2019《汽车座椅、座椅固定装置及头枕强度要求和试

验方法》的要求。

检验专用章

签发日期: 2024-12-25

备 注 产品型号：X168100000047、X268100000009、X268100000008

批准： 审核： 主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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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检验结果

序

号

检验

项目
标 准 要 求

对应标准
条款号*

样品

编号
检 验 结 果

符合性

判 定

1

一

般

要

求

M1、N1、M2（Ⅱ级，Ⅲ级和B级）、装载质量不超过10t的M3（Ⅱ级，

Ⅲ级和B级）类车禁止安装侧向座椅（专用校车、救护车、警用

车辆，以及民防、消防车辆除外）。
4.1

2435

792-

01~0

3

非侧向座椅。

符合

M1

类

汽

车

座

椅

每个调节装置和移位装置都应具有能自锁的装置。

折叠座椅应能够自锁在使用的位置上。
4.2.1 ——

座椅移位装置的解锁装置应位于座椅外侧接近车

门处。即使对位于该座椅背后的乘员，也应易于接

近。

4.2.2 无移位折叠装置。

座椅背面部件的表面不允许有任何可能会增加乘

员伤害的凸起或尖棱。座椅背面的曲率半径应不小

于下列规定：区域1 内为2.5mm；区域2 内为5.0mm；

区域3 内为3.2mm。

若区域2内的表面装有衬垫以避免座椅与乘客头部

直接接触，且满足本标准附录C规定的靠背吸能性

试验，则允许其曲率半径小于5.0mm，但不应小于

2.5 mm。

4.2.4；
5.1；5.8

无增加乘员伤害的凸
起或尖棱。座椅背面各
区域的曲率半径大于

规定要求。

M2、

M3、

N类

汽

车

座

椅

座椅及长条座椅必须牢固地固定在车辆上。 4.3.1 ——
可移动的座椅和长条座椅应在其所有使用位置能够

自锁。
4.3.2 ——

可调式座椅靠背在调节范围内任意位置都应能自

锁。
4.3.3 ——

所有可前翻的座椅或可折叠的座椅靠背，在其使用

过程中都应能自动锁止。
4.4.4 ——

2

座椅区

域 1 吸

能性试

验

对于标准规定的区域1内的座椅后部应进行吸能性试验，头

型反弹加速度超过80g的持续作用时间不超过3ms，同时试

验过程中或试验后不允许有危险的边棱出现。

4.2.3；
附录A

——
此样品为最后排座椅，

此项试验免做。
不适用

3

座椅

总成

强度

试验

对整个车体施加一个不小于20g的纵向水平减速度或加速

度，持续时间为30ms，用以模拟车辆正面和后面碰撞。

或根据制造厂的要求，采用标准中附录B描述的试验波形。

将座椅调节到下述位置后进行试验，则认为满足这些条件：

a.在纵向方向，将座椅调整到固定在从最前面的正常驾驶

位置或制造厂指定的最前使用位置向后移动一挡或10mm处

（对于在垂直方向独立调节的座椅，应将其坐垫置于最高

位置）；

b.在纵向方向，将座椅调整后固定在从最后面的正常驾驶

位置或制造厂指定的最后使用位置向前移动一挡或10mm处

（对于在垂直方向独立调节的座椅，应将其坐垫置于最低

位置）；

在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应满足：

a.试验后座椅骨架、座椅固定装置、调节装置、移位装置

及其锁止装置均不应失效；

b.试验后用于或有助于乘员通过的移位装置应处于工作状

态，且至少保证能解锁一次，并按需要使座椅或座椅的一

部分移动。

c.在试验过程中，座椅的锁止装置不得松脱。

4.2.6；

5.3附录

C

2435

792-

01

碰撞方向：正面

座椅调节位置：不可调
试验最大加速度值为
22.6g，超过20g的持续

作用时间为37.8ms。
试验后座椅骨架、固定
装置、调节装置及其锁

止装置均未失效；无移
位装置。在试验过程
中，座椅的锁止装置未

松脱。

符合

—— 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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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结果（续）

序

号

检验

项目
标 准 要 求

对应标准

条款号* 样品编号 检 验 结 果
符合性

判 定

3

座椅

总成

强度

试验

对整个车体施加一个不小于20g的纵向水平减

速度或加速度，持续时间为30ms，用以模拟车

辆正面和后面碰撞。

或根据制造厂的要求，采用标准中附录B描述

的试验波形。将座椅调节到下述位置后进行试

验，则认为满足这些条件：

a.在纵向方向，将座椅调整到固定在从最前面

的正常驾驶位置或制造厂指定的最前使用位

置向后移动一挡或10mm处（对于在垂直方向独

立调节的座椅，应将其坐垫置于最高位置）；

b.在纵向方向，将座椅调整后固定在从最后面

的正常驾驶位置或制造厂指定的最后使用位

置向前移动一挡或10mm处（对于在垂直方向独

立调节的座椅，应将其坐垫置于最低位置）；

在试验过程中和试验后应满足：

a.试验后座椅骨架、座椅固定装置、调节装置、

移位装置及其锁止装置均不应失效；

b.试验后用于或有助于乘员通过的移位装置

应处于工作状态，且至少保证能解锁一次，并

按需要使座椅或座椅的一部分移动。

c.在试验过程中，座椅的锁止装置不得松脱。

4.2.6；

5.3；附录

C

2435792-0

1

碰撞方向：后面
座椅调节位置：不可调

试 验 最 大 加 速 度 值 为
23.2g，超过20g的持续作
用时间为39.0ms。

试验后座椅骨架、固定装
置、调节装置及其锁止装
置均未失效；无移位装置。

在试验过程中，座椅的锁
止装置未松脱。

符合

—— ——

4

座 椅

靠 背
及 调
节 装

置 强
度 试
验

对座椅靠背沿纵向向后施加相对于座椅“R”

点530N.m力矩的负荷。试验后应满足：
a. 座椅骨架、座椅固定装置、调节装置、移
位装置及其锁止装置均不应失效；

b. 用于或有助于乘员通过的移位装置应处于
工作状态，且至少保证能解锁一次，并按需要
使座椅或其一部分移动。

4.2.5 ；

4.2.7 ；

5.2

2435792-0

2

多席位座椅，向后加载

530N.m 的负荷，试验后座

椅骨架、固定装置、调节

装置的锁止装置均未失

效；无移位折叠装置。

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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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结果（续）

序

号

检验

项目
标 准 要 求

对应标准

条款号* 样品编号 检 验 结 果
符合性

判 定

5

防止

行李

舱内

移动

行李

对乘

员的

伤害

试验

按标准要求，将车体牢固地固定在试验台车上，

对装有座椅总成、2 个类型 1 刚性试验样块并

具有 48～50km/h 自由速度的车体进行减速或

者按制造厂选择进行加速撞击试验。在试验过

程中及试验后，座椅靠背及其锁止装置仍保持

在原位置，则认为满足此要求。但在试验期间，

允许座椅靠背及其紧固件变形，条件是试验靠

背和/或头枕（邵尔 A 硬度大于 50）部分的前

轮廓不能向前方移出一横向垂面，此平面经过：

（a）座椅的 R 点前方 150mm 处的点（对头枕

部分）；

（b）座椅的 R 点前方 100mm 处的点（对座椅

靠背部分）。

4.11.1；
附录B

—— —— ——

6

防止

隔离

装置

内移

动行

李对

乘员

的伤

害试

验

按标准要求，将车体牢固地固定在试验台车上，

对装有座椅总成、隔离装置、1个类型 2刚性

样块并具有 48～50km/h 自由速度的车体进行

减速或者按制造厂选择进行加速撞击试验。在

试验过程中，如果隔离装置保持在原位置，则

认为满足要求。试验过程中，允许隔离装置变

形，但条件是隔离装置(包括邵尔 A 硬度大于

50 的试验座椅靠背和/或头枕部分)前面轮廓

不能向前移出横向铅垂平面，此平面经过：

（a）座椅 R 点前方 150mm 处的点（对头枕部

分）。

（b）座椅 R 点前方 100mm 处的点（对除了头

枕以外的座椅靠背部分和隔离装置部分）。

试验后，不允许有容易增加对乘员伤害程度或

危险性的尖角和边棱出现。

4.11.2； —— —— ——

二、检验时间、地点

检验于 2024年 12月 25日在中机科(北京)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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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样品基本配置及参数表

项目

样品情况

检查结果
驾驶员座椅

前排右侧乘员

座椅

二排乘员座

椅
三排乘员座椅

车辆名称、型号、商标 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、BJ6521EVAA1、福田牌 企业提供

车辆类型 M1 企业提供

车辆生产企业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提供

车体型号及生产企业 EC4C-BODY-002、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提供

座椅总成质量（kg） ---- ---- ---- 25.1±5% 企业提供

设计靠背角（°） ---- ---- ---- 11±2 企业提供

座椅型式、朝向 ---- ---- ---- 固定式，前向 企业提供

座椅型号 ---- ---- ---- FTK2-003 企业提供

座椅生产企业 潍坊光华荣昌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提供

座椅调节方式

（仅考虑纵向和垂直

调节）

□ 不可调

 纵向调节

 垂直调节

□ 不可调

□ 纵向调节

□ 垂直调节

□ 不可调

□ 纵向调节

□ 垂直调节

☑ 不可调

□ 纵向调节

□ 垂直调节

一致

座椅调节行程（mm）
纵向：XX mm

垂直：XX mm

纵向：XX mm

垂直：XX mm

纵向：XX mm

垂直：XX mm

纵向：0

垂直：0
一致

座椅固定方式 ---- ---- ---- 螺栓连接 一致

R 点三维座标(mm)
X:2891.3 Y:244.7 Z:602.5;

X:2891.3 Y-266.7 Z:602.5
企业提供

三维座标原点位置
X向：过前轮中心的垂直平面；Y向：车辆纵向对称平面；Z 向：

前地板上表面向下偏移 155mm 形成的水平面。
企业提供

座椅设计基准位置 ---- ---- ---- ---- ----

扭紧力矩(N·m) M10(55±5) 企业提供

备注 ---- ----

样品图纸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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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试验照片及曲线

1：试验照片

正面碰撞

后面碰撞

2：试验曲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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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企业提供资料清单

1.车辆产品使用说明书（说明书名称）：——。

2.企业标准（具体名称及标准编号）：——。

3.出厂检验报告（报告编号）：——。

4.产品描述：汽车座椅产品描述一份。

5.覆盖情况佐证材料：——。

6.车身免责声明：——。

-----以下空白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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